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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林业局文件 

 

琼林〔2021〕299 号 

 

 

 

海南省林业局 

关于开展 2021年度林业工程系列 

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林业主管部门，局机关

各处室、直属各单位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经请示省委人才发展局，今年继续适用 2020 年 6 月 5

日省委人才发展局《关于做好 2020 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

的通知》（琼人才局通〔2020〕23 号），现就开展 2021 年度

林业工程系列职称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在我省企事业单位（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）林

业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林业专业技术工作且符合相应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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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的人员（不含公务员、参公人员和离退休人员）。 

在我省工作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持有我省认可

的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可按规定申报。 

二、申报等级 

初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包括林业技术员和林业助理工程师。 

中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即林业工程师。 

高级专业技术资格，即林业高级工程师（副高级）。 

本次评审通过率执行省委人才发展局《关于做好 2020

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琼人才局通〔2020〕23 号）

“实行评聘分开的，原则上送评通过率，副高级不超过 70%，

中级及以下在确保评审质量的前提下暂不作通过率限制”的

规定。特殊情况需调整通过率的，由我局按规定商省委人才

发展局予以调整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省林业局负责受理全省企事业单位人员申报副高级职

称和省属企事业单位人员申报初级、中级职称。 

根据《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下放职

称评审权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琼人社发〔2017〕170 号），各

市县企事业单位人员申报初级、中级职称的，向所在市县人

才部门申报；所在市县暂时不具备开展评审条件的，如需委

托省林业局评审的，应由所在市县人才部门出具委托函。 

四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专业技术条件。本次评审和认定、转评均按照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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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省林业局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《关于印发<海南省林

业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><

海南省林业领域工程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

（试行）><海南省林业领域工程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

评审条件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琼林〔2020〕188 号）的规定

执行,申报人员任职资历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外语及计算机条件。根据《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

关要求的通知》（琼人社发〔2017〕38 号）和《海南省林业

厅办公室关于转发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

试有关要求的通知》（琼林办〔2017〕109 号），申报林业工

程专业技术资格，统一不作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

要求。 

 五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申报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按要求

填写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或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

格认定呈报表》，并提供佐证材料。 

（二）所在单位审核报送。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、公示、签署意见、盖章，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统

一向我局报送材料。委托我局评审（认定）的，还需应所在

市县人才部门出具委托函方可送审。 

（三）省林业局受理审查。省林业局负责受理申报材料，

并对申报资格资质、材料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初步审查，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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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审查结果将进行公示。初审系申报人个人原因材料“缺斤

少两”的，不再补充受理。 

（四）省林业局评审及认定。省林业局组建评审委员会

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（认定）、答辩、合议；对评审（认定）

结果进行公示；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通过人员名单，报省委

人才发展局备案；颁发职称证书。 

六、申报材料及有关要求 

    为进一步规范申报材料，请各单位职称经办部门和申报

人要详细阅读 2021 年 10 月 13 日印发的《海南省林业局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林业工程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琼林

办〔2021〕148号）（见附件 1）。 

申报人需准备的申报材料为： 

（一）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（单独打印） 

1.一式三份，用A4 纸双面打印，不需胶装，不得更改表

格格式，不得加页，内容共 11 页。打印时要注意防止出现

跳页空白页的情况。 

2.按填表说明真实准确填写；简明扼要填写“本人专业

技术工作述评”，并在最后填写承诺语“本人承诺：所提供

的个人信息和证明材料真实准确，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证件

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，责任自负”；“基层公示结

果” 栏中注明“经公示（公示日期为××年××月××日

至××日），材料真实，同意上报”。 

3.表格中“相片”栏要插入电子版相片，一并打印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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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再张贴胶质版照片；“联系电话”栏要填写手机号码；“工

作经历”栏要衔接好时间。 

4.本表见附件，也可在海南省林业局网站通知公告栏查

阅本件下载。 

（二）佐证材料（装订成册） 

一式三份，用A4纸双面打印，装订内容及顺序为： 

    1.封面。用硬纸皮装订封面及封底，封面正中为“海南

林业工程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”字样，底部为“姓名、工

作单位、联系电话、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等级”。 

    2.目录。要注意目录与材料编排要一致。 

    3.《个人综述》。综述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、政治思

想情况、专业技术工作情况、学历学位情况、资历情况、身

体状况、年度考核情况、现职业绩情况等方面。 

4.“第二章：基本条件”佐证材料（包含 3 条规定）。

可以包括：身份证、近三年年度考核登记表，继续教育材料，

单位出具第 5条的情况证明，公示无异议证明等。 

5.“第三章：申报条件”佐证材料（初级 1条规定、中

级和高级 2 条规定）。①“学历资历条件”可以包括：学历

证，学位证，专业技术资格证，聘书或文件，单位出具从事

林业技术工作证明等材料。②“专业学识条件”可以包括：

个人自述材料，获奖证书，教育培训，科研成果，参与项目

材料等。 

6.“第四章：评审条件”佐证材料（初级 4条规定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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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和高级 5 条规定）。①“工作业绩条件”可以包括：个人

自述材料（即认为个人符合该条的哪一款以及佐证材料是哪

些），获奖证书或文件，专利证书或文件，项目材料，科研

材料等。②“学术水平条件”可以包括：个人自述材料（即

认为个人符合该条的哪一款以及佐证材料是哪些），著作（选

取可佐证内容），论文，涉林报告方案规划标准，效益证明

等。③“认定条件”佐证材料：见下文专门表述。④“破格

条件”佐证材料：按所述提供佐证材料。⑤“转评条件”佐

证材料：除上述材料以外，还需单位出具转岗证明（要写明

转岗时间、岗位等内容）。 

    7.申报人认为还要提供的其他佐证材料。 

除上述以外，还有几点注意事项： 

1.申报中级和高级的“工作业绩条件”和“学术水平条

件”均是要在取得现职称等级之后的业绩或学术。 

2.提供论文为核心期刊的，申报人还要提供该期刊在当

年北京大学图书馆《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》的材料来佐证，

可下载当年公布的核心期刊的目录。 

3.申报人使用 2020 年 11 月 2日《中共海南省林业局党

组印发<关于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科技下乡一线人员关怀

激励八项举措>的通知》（琼林党组〔2020〕96 号）（见附件

2）第 4 项“在专业技术岗位人员职称评审时，对脱贫攻坚、

乡村振兴和科技下乡驻村驻乡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并

在考核中评定为优秀的工作人员，在同等条件下给予适当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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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评审条件，淡化或不作论文要求”规定的，则还需提供参

加证明（文件、任免表等）和考核优秀材料等。 

    4.上述全部佐证材料需要一项一项按顺序排列，特别是

“学历资历条件”“专业学识条件”“工作业绩条件”“学术

水平条件”要精准提供、分类提供，如个别材料可适用于申

报材料的各项条件，也要分别提供。 

（三）证件照 

本人 2寸证件照 1 张，背面写上本人姓名。此照片要与

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“相片”栏插入的照片一致. 

（四）档案袋 

以上全部材料装入档案袋。同时，打印《佐证材料》的

封面张贴在档案袋封面上，以便受理时便于识别和做好分类。 

（五）其他要求 

1.佐证材料一经上交，不再返还，申报人自行做好备份。

佐证材料复印件均应加具“与原件一致”意见并加盖所在单

位公章，整册佐证材料的右侧加盖所在单位公章（骑缝章）。

提供材料要有针对性，与申报标准不对应的材料不得提供。 

2.根据《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减少

职称评定和职业技能鉴定有关申报材料的通知》精神，凡能

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的在线验证码及在

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注册后可提供本人的用户名

和密码信息的，则无需提供毕业证原件和复印件。未能提供

以上相关信息的，还应提交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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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件在受理时当场审查，与复印件核对无异后返还。 

3.申报人和所在单位要检查材料的完整性、规范性，申

报材料不符合标准的，不予受理。 

4.所在单位要对申报人拟上报的所有材料在本单位公

示 7 个工作日，对材料真实、无异议的，予以上报；对公示

期内收到问题反映的，要认真调查核实，调查结果不影响其

申报的，方可上报。所在单位要对审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

对不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上报，凡有弄虚

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严肃追究责任。 

   （六）职称认定 

1.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呈报表》，一式三份，用

A4 纸双面打印，不需胶装。其他要求与《评审表》的要求一

致。本表见附件，也可在海南省林业局网站通知公告栏查阅

本件下载。 

2.《佐证材料》：一式三份，用A4 纸双面打印，装订成

册。按照认定标准准备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、年度考核表等

材料，复印件均须本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。其他要求与《评

审表》的要求一致。 

3.证件照、档案袋和其他要求：与评审的要求一致。 

4.市县企事业单位人员申请职称认定的，则还需要所在

市县人才部门在《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呈报表》“市县

职称主管部门意见”栏署意见并盖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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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受理时间 

受理时间：2021年 11 月 15日至 11 月 23日（工作日上

班时间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受理地址：海口市海府路 80 号海南省林业局人事处 7

楼 707室。 

联系电话：0898-65226270（含传真）、65319045。 

本件同时刊登在省林业局网站“信息公开”的“公示公

告”栏，申报人可自行查阅下载；后期申报人可随时关注省

林业局网站查看公示、答辩、结果等情况。 

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报送材料，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有

关规定。 

  

附件：1.海南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林业工程

职称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     2.中共海南省林业局党组印发《关于对脱贫攻坚

乡村振兴和科技下乡一线人员关怀激励八项

举措》的通知 

      3.海南省林业局 中共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关于

印发《海南省林业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初级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《海南省林业领域

工程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（试

行）》《海南省林业领域工程技术人员高级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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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4.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 

      5.海南省专业技术资格认定呈报表 

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林业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5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委人才发展局。 

  海南省林业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15日印发 


